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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林长制办公室文件

	                        
皖林长办 〔2018〕 6号



关于印发《安徽省林长制投诉举报办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省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各市林业局（林长制办公室）：
[image: QQ图片20180409110121]    为加强和规范林长制投诉举报办理工作，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现将《安徽省林长制投诉举报办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徽省林长制办公室
                                  2018年7月9日
  抄送：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

安徽省林长制投诉举报办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规范林长制投诉举报办理工作，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根据《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各级林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林长办”）应当公布本级林长制监督电话。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各级林长制监督电话、林长公示牌公告的林长联系电话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反映与林长制工作直接有关的投诉举报，依照本办法办理。
第3条   林长制投诉举报办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4条   各级林长办负责办理属于林长办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举报事项；按照职责分工向本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或者下级林长办分办、交办投诉举报事项，并负责催办或督办。
第5条   各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承办林长办分办的投诉举报事项，参与协调涉及跨行政区域的投诉举报事项办理工作，并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向下级单位交办投诉举报事项，并负责催办督办。
第6条   各级林长办、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应当明确本单位承办林长制投诉举报事项的工作机构，依法、规范、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第二章   办理程序
第7条   各级林长办负责林长制投诉举报事项的登记。
第8条   省、市、县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副林长接到的投诉举报，由本级林长办负责承办、分办和交办。
乡、村级林长、副林长接到的投诉举报事项，按职责权限办理；超出职责权限的，应当及时报县级林长办处理。
第9条   各级林长办接到投诉举报，应当在24小时内，按照下列方式承办、分办和交办。
（1） 属于本级林长职责范围内的，应根据职责分工进
行承办或交办；
（二）属于下级林长职责范围内的，应交下级林长办办理；
（三）应由本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以外的其他部门受理的，不予受理，并告知投诉举报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10条   投诉举报事项涉及两个以上单位的，由林长办根据情况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第11条  对于分办、交办的事项，承办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处理，除有明确依据外，不按照信访程序处理。
第12条  各级林长办对于重大、紧急的投诉举报事项，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并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同时报告本级林长。
第13条  对受理的投诉举报事项，承办单位应当自收到投诉举报事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结的，应告知交办单位，并承诺办理期限。
第14条  投诉举报事项办结后，承办单位应采取适当方式将办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并向交办单位报送办结报告。办结报告应由承办单位负责人签发，说明举报投诉事项、调查情况、处理情况、回复投诉举报人情况等。
第15条  承办单位未按要求报送办结报告的，林长办应予督办。交办单位发现办结报告内容不全或事实不清的，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办理。
第16条  林长办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督办，下发督办通知，提出改进建议：
（一）未按期办理的；
（二）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的；
（三）其他需要督办的情形。
督办通知发出2个工作日内，承办单位应当向林长办书面反馈情况；未采纳督办改进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17条  投诉举报办结后，承办单位应将投诉举报登记单、投诉举报信件、承办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和书面材料等整理归档，妥善保管，并将办结材料报送本级林长办备案。各级林长办应当视情况抽查、回访已办结的投诉举报事项，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第18条  各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对直接收到的投诉举报应当予以受理，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应当依法及时办理；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转同级林长办按程序办理。

第三章   奖    惩
第19条  办理投诉举报的有关单位或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对投诉举报问题的整改要做到实时跟踪，完成一件，反馈一件。对工作不力、推诿拖延造成不良影响的，按有关规定问责。
第20条  各级林长办可根据工作需要，对投诉举报事项办理情况进行通报。对工作成绩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可按规定给予通报表扬。
第21条 对提供重大林业案件线索的投诉举报人，经查证属实的，受理单位可对举报人给予适当奖励。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级林长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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